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6), 2776-278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78   

文章引用: 李琳娜. 我国申诉制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J]. 争议解决, 2023, 9(6): 2776-2784.  
DOI: 10.12677/ds.2023.96378 

 
 

我国申诉制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李琳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7日 

 
 

 
摘  要 

申诉制度源于宪法申诉权。作为申诉制度的宪法基础，宪法申诉权具有申诉对象的广泛性、申诉性质的

双重性以及保障方式的相对性等特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申诉制度经历了由抽象权利到具体制度的归

位过程，体现在从“申诉”到“申请再审”的演变以及由“申诉”到“行政复议”的回归中。同时，申

诉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作为具体制度路径的部分予以保留，但仍存在制度构建不完善、救济效果不显著等

问题。为此，应完善特定群体的申诉救济路径、增强信访制度的法治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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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eal system derives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appeal. As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of 
the appeals system,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appeal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broadness of its ob-
ject, the dual nature of its appeal, and the relativity of its safeguards. In China’s legal system, the 
appeal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relegation from an abstract right to a concrete sys-
tem,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from “appeal” to “application for retrial” and the return of 
“appeal” to “administrative review”.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eal is retained as part of the specific 
system path in China’s legal system, bu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con-
struction and insignificant relief effects. For this reason, the path of redress for specific group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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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level of legalisation in the petition system should be streng-
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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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宪法申诉权缘起的申诉制度 

1.1. 宪法申诉权初探 

申诉制度源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申诉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

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

进行诬告陷害。同时在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作为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申诉权既具有基本权利所具

有的共性，又因其自身运作逻辑而具有属于其本身的特性，具体而言，申诉权的特征如下： 
其一，申诉对象具有广泛性。依据宪法文本进行规范分析可知，申诉权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此处的国家机关不仅限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查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都包含在内。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行政权维持社会运营的管理性，公民与

行政权接触最多也最易受到行政权的侵害，但并不能否定公民与其他国家机关交流互动的可能性。诚然

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侵犯的情况最为常见，行政救济的需求最为必要，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制

度应运而生以满足行政相对人的救济诉求，但行政救济的对象具有单一性，尚不能涵盖所有国家机关的

行为，而申诉制度的出现能弥补这一不足。同时，公民申诉的行为既可以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

违法行为，也可以是其失职行为。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相比，我国行政诉讼采用合法性审查标准，虽然

也引入“明显不当”之合理性审查标准，但行政诉讼纠正的主要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尚未构成违法的

行政行为的纠偏力度弱。而在申诉制度中，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明确作为申诉之对象，

具有与违法行为相同的审查力度。可见，无论是作为可申诉对象的机构和人员还是申诉所指向的行为，

与其他救济制度相比，尤其是行政救济制度，申诉的范围具有广泛性。 
其二，申诉性质具有双重性。申诉权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一项客观公权力，但对于申诉权的性质

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申诉权属于权利救济权，又因为申诉理由中会指明某些违法或不当的行

政行为，所以申诉权也具有监督权的属性，进而将申诉权归为一种权利救济型的监督权[1]。有学者将申

诉权与控告权以及取得赔偿权一并归为请求权，具体而言，申诉权指公民认为国家机关的行为违法或者

不当，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理由，提请重新处理的权利[2]。将申诉权定性为

权利救济型监督权，侧重申诉行为所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对涉及到申诉人个人法益的投诉，具有权利救

济的效果；对于从公共利益出发所提出的主张，具有权力监督的含义。而将申诉权定位为请求权，侧重

向申诉机关提出请求这一举动，诚然欲达申诉之效果，离不开申诉理由的提出这一行为，请求行为是启

动申诉的前提。上述观点各有道理，仅因视角不同导致分类不一。笔者更倾向于将申诉定性为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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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监督权，从权利所能实现的功能角度来界定权利的属性，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与运用此项基本权利。 
其三，申诉权保障方式具有相对性。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基本上采用相对保障模式，即宪法首

先规定了基本权利，普通法律再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而对宪法权利的内容进行具体的界定，然后在法律

所界定的范围之内付诸保障和实施[3]。申诉权的保障也是如此。我国宪法上规定的申诉权强调的是公民

可以提起申诉这一行为，通过宪法对公民可以提起申诉这一举动予以肯定，以此保证公民在面对强大的

公权机关时仍有指出其违法失职行为的话语权，进而实现对公权力的制衡、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但监督以及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需要一套严密的程序设计以及相关的组织人员保障，宪法规定的申诉权

仅仅为监督以及权利救济之实现开辟了一个入口，即仅仅规定赋予公民提起申诉的权利，但公民申诉的

主张谁来受理、如何受理、受理之后如何处理、处理程序如何展开、处理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一系

列制度安排统统交由普通法律予以落实。现阶段，我国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监督以及违法救

济的制度安排最为严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以及行政仲裁多种渠道确保救济作用的发挥。但我国申诉

制度不限于此，有些申诉制度仍待完善。 

1.2. 宪法申诉权的功能划分 

申诉权所具有的权利救济以及社会监督的效果，是申诉权本质属性的一体两面。从申诉权所具有的

功能出发，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宪法申诉权的含义，进而揭开笼罩在申诉制度之上的“面纱”，使我们

尽可能窥探申诉制度的全貌。其功能详述如下： 
其一，偏向救济功能的申诉权。 
此类申诉制度的特点为以提供权利救济为主要目的，以弥补合法权益受到的侵害。面对来自公权机

关以及其他管理部门的权益损害，法律明确规定可以通过申诉途径寻求救济。目前，在我国的法律规范

体系中，偏向救济功能的申诉权主要集中在几类特定群体的某些特定事项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

公务员的人事处理决定；二是监察官的政务处分、处分和人事处理决定；三是军人、军人家属和烈士、

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四是学校给予受教育者的处分决定以及受教育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侵害时；五是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害或对其处理决定不服

时，以及教师享有的权利受到行政部门侵犯时；六是在集会游行示威中，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拘留

处罚决定不服时；七是在查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对公安机关给予的行为认定以及采取的不利措施不

服时。 
可见，发挥救济功能的申诉制度在适用范围上具有局限性，目前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救济路径。

法律仅赋予几类特定的群体在权益受到不利对待时可以通过申诉制度寻求救济，而未设置统一适用标准。

一般而言，当权益受到公权主体侵犯而被排除在法定救济路径之外时，赋予特定群体申诉维权路径，这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权益救济之路。需要注意的是，偏向救济功能的申诉权对申诉主体有严格的限制，除

法律明确赋予该类群体申诉救济路径之外，申诉主体还需与被申诉事项具有利害关系。一般而言，只有

自己的权益被公权主体侵害的个体才能成为申诉主体。自己作为自己权益的捍卫者，只有当自己的权益

受到侵害之时，才有寻求救济的可能性。若不限定申诉主体的资格，人人都可以对申诉事项发表看法，

此时的申诉制度偏向于实现监督功能的申诉制度，而非为了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 
其二，偏向监督功能的申诉权。 
以监督行政为目的的申诉权更接近宪法规定的申诉权的含义，以实现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纠偏。

偏向监督功能的申诉权并不以当事人权益受到侵犯为制度启动的要件，而是通过申诉制度的设置强调除

公权以外的其他主体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以此督促相关公权主体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实

现行政行为的社会监督效果。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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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受社会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

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该条款设置的申诉制度并非给予行政处罚的相对人

权益救济的途径，而是给予广大公众监督的权利，同时赋予行政主体主动纠偏的机会。即使是与该行政

处罚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也可以通过申诉的方式对处罚违法或不当之处发表自己的意见，申诉结果对

该公民来说并无法律效力，但却可以成为行政机关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过程的有效手段。以实现监

督功能为导向的申诉制度的受益主体是有关公权机关，有关公权机关认为情况属实并必要时，对涉及的行

政行为予以改正即可，无须承担其他法律责任，除非有关当事人维权予以追究或触发其他权力监督机制。 
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并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公民个体要监督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

政权便面临重重压力，压力之一便来自于被监督的行政权本身。为保障公民申诉权的实现，为公民申诉

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 1 规定了报复陷害罪，对申诉人进行报复陷害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处于刑罚处罚，以刑事制裁为申诉权监督功能的实现保驾护航。此外，我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3 以及《残疾人保障法》4 中都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应及时受理申诉，

不得推诿、拖延，更不得对申诉人打击报复，否则有关人员将面临处分。 

2. “申诉”一词在现有制度中的归位 

宪法申诉权作为申诉制度构建的权利基础，指向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监督以及权

利救济，成为搭建我国监督体系以及权利救济体系的基石。诚然，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内

部看包含权利内涵的明确以及外延的界定，从外部看存在不同制度间的吞并与衔接。体系搭建后并非一

成不变，还会随着人们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的深入而不断完善。就申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过程

而言，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监督体系以及权利救济体系尚处萌芽之时，人们依据宪法的规定，用“申

诉”一词指代各种实现权力监督以及权利救济功能的途径。但随着像纪检监察、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

具体制度安排的产生以及运行，蕴含在申诉制度之中所欲实现的功能有了具体的实现路径，“申诉”一

语有了具体的路径指向。 
从用“申诉”一词指代所有宪法申诉权所欲实现功能的途径到具体制度安排的搭建以及落实，“申

诉”一词逐渐从具体制度安排层面回归到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虽然回归之路仍在进行，但从回归趋势

中我们能看到申诉制度的未来发展走向。“申诉”一词在现有制度中的归位体现在如下方面： 

2.1. 从“申诉”到“申请再审”的演变 

在民事以及行政诉讼领域，法律规范经历了由“申诉”向“申请再审”的用语变更。1982 年公布并

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诉。与该条含义密切相关的本法第八十

四条第三项也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原告按

申诉处理。可见，法律判决及裁定是法院依法履行审判权的结果，作为受判决、裁定结果影响的当事人，

可以通过表达自己对判决结果的不满而监督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从而为自己的权益争取公平的保障方式。

 

 

1《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

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3《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应当依法及时受

理，不得推诿、拖延。 
4《残疾人保障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对侵害残疾人权益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

或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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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法院并非受理所有当事人的不满，只受理当事人认为判决结果有误的不满。同

时，对于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再次起诉的行为客观上也反映了当事人对判决、裁定的不满，也是一种对

审判权的监督以及对自己权益的救济行为。在民事诉讼领域，不论是认为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还是当事人再次起诉的行为，都符合宪法申诉权的内涵，都可以包含在申诉制度之内。 
宪法申诉权仅为抽象的权利，宪法本身并未提供具体路径指引，在此情景下，申诉的效果其实指向

的是申请再审行为。通过原审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再次审理，能妥善化解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的疑虑，实

现当事人对审判权监督的效果。申请再审是申诉权运行的具体路径，是申诉制度在诉讼领域的具体化。

对于上述条文中的“申诉”一词，我国分别在 1991 年公布正式的《民事诉讼法》以及 2012 年公布的《民

事诉讼法》修正版中替换为“申请再审”一词，正式完成上述转化。无独有偶，以《民事诉讼法》为模

板 1989 年公布的《行政诉讼法》5 在相同位置也规定“申诉”一词，后在 2014 年的修正版本中改为“申

请再审”。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 6 以及二百五十三条 7 中出现的“申诉”一词，

通过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进行对照，以及在我国法律体系内进行体系解释，此处

的“申诉”同样应解释为“申请再审”。 

2.2. 由“申诉”到“行政复议”的回归 

不仅在诉讼领域有申诉一词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在行政救济领域同样存在。申诉权所具有的权利

救济功能面向更广，不仅包括面对行政机关的权利救济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虽

然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早已“独当一面”，但其仍属于申诉救济功能的范围，承担行政救

济这一分工。从行政救济方式的演化中，也能看出申诉制度与行政救济方式的密切联系。 
申诉制度可以称为行政复议的前身，在行政复议制度尚未构建、作用尚未发挥之际，代替复议制度

发挥行政救济的功能。当行政复议制度逐渐成熟之时，申诉制度才全面让位于行政复议制度，这一历程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演变中可探知一二。1987 年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 1994 年修

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8 都将申诉制度作为被处罚人不服处罚裁决的救济方式。而在 2005 年以及 2012
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9 中都将被处罚人的权利救济途径改为行政复议。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中的申诉制度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行政复议同义，在救济方式与效果相同的情况下，申诉逐

渐回归到更为具体的行政复议制度之中。同样具有行政救济功能，行政复议制度背后有完善的组织人员

以及规范程序加以保障，而申诉制度仅有原则指导，尚需规范的落实。此处的修改并非仅为用语的转变，

而是申诉制度的具体细化与落实，通过行政复议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实现治安管理中被处罚人的权利救济。 
综上，“申诉”一词的归位并非意味着申诉制度的消失，而是代表申诉制度以更加成熟规范的形式

存在。从上述“申诉”一词的归位可以看出，在现有领域已有监督制度以及救济制度具体安排之时，便

不再采用“申诉”一词予以指称，而将该路径视为宪法申诉权的落实。具有监督以及救济效果的制度安

 

 

5《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

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6《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

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7《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 有
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

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 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8《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 年)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 年)第三十九条规定，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

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

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 年)和《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修正)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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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可以看作宪法申诉权所衍生的制度，当没有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具体制度安排尚不成熟之时，一般会用

“申诉”一词来指代该制度安排，但随着制度的成熟，进而理论研究有了统一的指称之时，“申诉”一

词便会让位于新指称而回归到宪法层面，为具体制度的运行提供宪法指导。 

3. 申诉作为具体制度路径的保留 

若将规范健全、运行有序的纪检监察、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具有权力监督以及权利救济功能的制

度安排看作申诉制度的“领头部队”，那么散落在现有法律制度之中、具有同样功能的制度安排便为“后

备力量”。如前所述，宪法申诉权具有丰富的内涵，此内涵的实现很难借助同一制度安排得以应对，需

区分不同主体、划分不同事项、面对不同领域而制定不同的策略，因事制宜、综合施策，方能取得想要

的效果。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单一制度的局限性。任何制度都有其适用的局限，很难成为“万金油”而

囊括全部事项，正如非正式的权利救济方式能作为正式救济方式的补充，散落在现行法律制度之中，目

前虽功能有限的但属于申诉范围的制度安排仍有关注的必要。 

3.1. 申诉救济路径 

申诉作为一种具体的权利救济路径主要体现在行政救济领域。我国虽有正式的行政救济制度，但无

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都有受案范围的限制，远不能涵盖所有的行政纠纷产生领域。例如行政复议

明确将公务员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人事处理决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对该类事项非通过复议而是只能

通过申诉途径寻求救济。同时，在教育行政争议解决方面，高校能否作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以及高校

教育行政管理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等法律问题还没有完全获得制度性认可。虽然已有教育

领域的争议案件借助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的先例，但司法机关对于学生权利的救济仍处于不平衡、不充分

的处境。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高校作出的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还是自主管理行为，进

而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4]。这些问题的出现阻碍了教育行政纠纷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寻求救济

的可能性。申诉制度作为一种行政救济路径能填补正式法律救济方式覆盖面过窄的缺陷，为公民的权利

之行使提供救济的可能性。 
申诉制度作为救济制度仅仅出现在特殊领域，适用于特定主体，最常见的有教师申诉、学生申诉以

及公务员申诉。其中，公务员申诉的制度安排最为详尽，不仅在《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公务员具有申

诉权以及不得压制或打击报复其他人申诉的义务，而且在第十五章专章规定申诉和控告，明确申诉事项、

申诉受理机构、申诉期限以及申诉所遵循的原则。同时规定不服申诉的程序，保障申诉结果的可接受性。

看似完善的公务员申诉制度暗藏弊端，如作为申诉受理机构的公务员申诉公正委员会其人员组成的公正

性备受质疑，故其结果的公正性也难以使人信服。此时很容易造成程序空转，行为人在无法获得满意的

结果之后往往会寻求其他途径的权利救济，进而造成因受理申诉而产生行政资源的白白浪费。 
不仅公务员申诉，其他群体的申诉制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特定群体的申诉救济虽不属于行政复议

的受案范围，但其救济逻辑是相同的，都企图借助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关系，对争议行为进行纠偏，

进而化解行为人所产生的不满。虽然上令下从的上下级监督关系是最有效的监督之路，但由于监督是在

系统内部展开的，处于同一个系统内其事务交流以及人员往来较为亲密，故其作为纠纷化解机构的中立

性便被削减，其结果的公正性会受到怀疑。而且我国有些法律虽对某些群体赋予申诉救济路径，但其法

律规定较为粗疏，实操性不强，反而多具有象征保护的意味，如《教育法》第四十三条 10 所规定的申诉

机关为“有关部门”，使得受理机关不明，进而影响申诉程序的开展。 

 

 

10《教育法》第四十三条，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 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

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78


李琳娜 
 

 

DOI: 10.12677/ds.2023.96378 2782 争议解决 
 

3.2. 信访制度 

信访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其地位特殊、方式特殊、效果特殊，“人治”色彩浓厚而似乎与现代

法治构建格格不入，故信访制度很难定位于任何一种法律体系之内，也因其“人治”色彩而被至于理论

研究的冷门地带。但近年从国家机构的改革以及法律规范的调整中透露出信访制度发展的新动向。党的

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5]，方案将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

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在行政体制上信访机构级别的提升，彰显国家层面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经历机

构调整后，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在《贯彻群众路线，做好信访工作》[6]一文中明确指出，“信访工作

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制度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制度形式。”11 与此照应的是法

律规范的调整，2022 年《信访条例》予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信访工作条例》的施行。从行政法规属

性的《信访条例》到党内法规属性的《信访工作条例》，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内容上可以适用

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等各类信访主体，而且与信访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定位相符，为

信访工作的展开开辟新格局。 
信访制度为何在新时代仍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一方面与我国权益救济途径不够健全有关，另一方

面与信访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相关。信访制度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教化型调解”，其设计之目的并非主持

公正，而是为了安抚双方，防止矛盾扩大化。与正式的行政救济方式相比，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

议，都有严格规范的审查标准并受该标准的约束，故需遵循客观规范判定是非，维护早已内含于标准之

中的社会公平正义。对信访而言，其没有也无需受审判标准的束缚，更无促进社会正义的首要要求，进

而信访制度的主要任务演变为疏散底层民众怨气、平息矛盾争执，进而寻求被打破的和平状态的恢复。

正如信访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具有的大众动员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作用以及现如今的安定

团结作用[7]，虽作为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蕴含直接民主的弊端，即“激越但欠缺审慎的个体权利救济

之诉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8]，但只要善于引导、妥善利用，信访制度也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助推器。 
信访更像是矛盾的中转站，纠纷的“过滤器”和“安全阀”。在现有救济体系之下，为纠纷的化解

指明道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托底保障。无论是在现有救济体系之下，能找到救济之路的矛盾冲突还是

暂时救济无门的各种纠纷，都能在信访体系中妥善安放。同时，信访兼具化解矛盾以及安抚教化的功能，

对于有着“礼治”传统的华夏民族而言，相较于司法的“铁面无私”，其结果更易让人接受，其方式更

易达成实质正义之目的。 

4. 申诉制度未来发展之走向 

以宪法申诉权统领之下的申诉制度，是一个具有权力监督以及权利救济功能的庞大体系，内含各种

具体的制度安排。各个具体制度的发展有快有慢，有的相对成熟，有的尚不完善。以行政救济领域为例，

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便相对完善，而其他非正式的行政救济路径便有待改进。本文接下来着

重探讨行政救济领域尚需完善制度的改进路径： 

4.1. 完善特定群体的申诉救济路径 

发挥救济功能的申诉制度虽然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特定领域，其实际救济效果并不显著，制度构建

尚不完善，实际运行中阻力重重。但作为当事人寻求救济的一个窗口，在我国行政解纷能力以及治理能

力低下的当下，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实现申诉救济路径设计的初衷，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成熟的

制度设计模式对我国现有制度予以改进。以台湾地区的教师申诉制度为例，其不仅在《教师法》中专章

规定教师申诉途径，更制定了《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组织及评议准则》等实施细则，各高校制定《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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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组织及评议要点》，为该项制度的落地生根铺平道路。可见，一项制度的

有效发挥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更需要机构的组建及人员的配备等人力物力的投入。 
申诉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权利救济路径，应该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而非粗疏的制度构建。

由于我国申诉制度主要适用于公务员、教师以及学生群体，已有一定的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运行经验，在

其他正式救济制度作用发挥仍不显著的当下，可以继续保留申诉路径提供救济，对其制度缺陷予以补救。

对于申诉之提起，因为申诉主要是一种救济路径，应该以当事人的权益损害为提起的要件，同时包含被

申诉主体之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行为。有关申诉受理机关的组成人员应坚持多样性原则，充分考虑各方利

益代表并吸纳社会公正人士以及法律专业人员，形成各方利益互相制衡的平台而非明显偏向被申诉主体

的局面，保障申诉结果的客观、公正、具有公信力。对于申诉程序应向司法程序靠近，法律应明确规定

申诉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处理过程，同时规定说明理由、回避等程序性制度，明确申诉决定的

种类以及使用条件，给当事人明确的定性依据。对于申诉决定的效力，法律也应予以保障。否则申诉决

定仅仅是一纸空文，无法发挥权利救济的效果。 

4.2. 增强信访制度的法治化程度 

信访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是一个多措并举的平台，可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法治思维以及法

治手段是开展信访工作的有力工具。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在有关信访工作的文章中[6]指出，“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最具权威性，也最少后遗症。”诚然，信访工作应多与法治接

轨，借助法治轨道达成定分止争之目的。 
信访并非缺乏法律规范的指引，而是其规范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实体指引和程序规范上均有

所体现。信访并无受理范围之限制，而可以将行为人所有权益保护都囊括在内。与其他救济方式相比，

信访对纠纷的包容性最强，从而给予寻求救济的行为人结果的可期待性，尤其当正式的权利救济之路被

明确拒之门外时。虽然借助信访之路行为人要付出非常艰难的努力，还需借助十分偶然的因素，但为当

事人提供了获得救济的一线生机，客观上给予当事人心理安慰与支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未穷尽

救济而直接寻求信访解决的情况存在，依据国家信访局印发的《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此

时信访部门应该明确告知适用其他救济方式予以解决。在程序规则方面，信访缺乏规范的程序指引而备

受指摘。但在新公布的《信访工作条例》中，对信访工作所适用的程序予以明确。根据《信访工作条例》

之规定，在经历复查、复核程序之后，信访部门对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便不再受理。这说明信访虽然可作

为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但信访制度并非为当事人提供无限救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行政资源

在同一事件中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信访人无理缠访。同时也说明，信访作为正式救济的补充，

作用具有局限性。 
除了《信访工作条例》之外，其他具体的规范也相继出台，不断补充与完善我国的信访工作的法律

规范体系。国家信访局积极出台相关规范，确保条例运行有序。除了《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

外，国家信访局还印发了《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工作规则》《信访事项简易办理办法》以及《初次

信访事项办理办法》，为信访工作的展开提供规范保障，确保信访制度落实到位，真正发挥吸纳民意、

化解矛盾、保障安全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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